
▷原告：
男方行为侵害女方性权利

庭审当天，玲玲说，2013 年 4 月，20 岁的她与
21 岁的阿彬在网上相识后，次月便确立了恋爱关
系。2015 年 7 月，两人开始同居生活。5 个月后，
玲玲怀孕，两人的婚事也被提上了议程。

今年 2 月 4 日，阿彬及家人来到玲玲家提亲，
并按风俗给了玲玲父母1.5万元彩礼，还向玲玲父
母要了玲玲的生辰八字。当天，玲玲的父母用这
笔钱宴请了几十桌亲朋好友，庆贺两人的婚事。
10 天后，双方家长见面商谈结婚事宜。2 月 15 日
下午，就在双方家长见面的第二天，阿彬发来的一
条微信让玲玲惊呆了。

“他在信息里说‘这个婚我不结了’。之后他
的手机号、微信号……所有联系方式都把我拉黑，
此后我再也联系不上他了。”在找不到阿彬的情况
下，玲玲与其父亲取得联系，对方说：“这个婚是不
结了，你去把孩子打掉。”此时，腹中的胎儿已经 3
个多月，无奈之下，玲玲于2月21日到医院做了引
产手术。

玲玲委屈地说：“我住院期间，阿彬和他的家
人从未来看过我，连电话都没有打过一个。”此外，
玲玲怀孕及准备结婚的事在村里已经传得沸沸扬
扬，让她感觉再没脸面回家生活。

玲玲的代理律师认为，阿彬的行为侵害了玲
玲人格权下的性权利，使其遭受了生理和精神的
双重打击，为此向阿彬索赔 7600 余元损失及 5 万
元精神抚慰金。

▷被告：
男方有违道德但并不违法

庭审当天，阿彬没有出现，其代理律师在庭上
表示，阿彬对玲玲心存歉意，但对于玲玲提出的 5
万元精神抚慰金，却难以接受。

庭上，法官问阿彬代理律师：“此前两人及家
人间尚无大矛盾，又是自由恋爱，是什么原因使
得被告突然不想结婚？”代理律师答称：“双方的
矛盾导火索发生在 2016 年 2 月 4 日，也就是双方
家长的初次见面。”

原来，经双方沟通，当天阿彬父母带着筹集来

的 1.5 万元彩礼，到玲玲家中提亲。“他们以为玲
玲父母最多摆一两桌家宴，给家人介绍一下未来
女婿，没想到却请了亲朋好友及本村村民共计几
十桌之多，实属铺张浪费。此外，玲玲父母认为
这 1.5 万元只是茶水钱，彩礼还要另外支付。”该
律师说。

阿彬刚参加工作并无积蓄，这给经济条件本
来就不好的家庭带来了巨大压力。阿彬家人找人
算命后，得出双方“八字不合”。于是，阿彬的婚
事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在种种压力下，阿彬选
择了悔婚。

该代理律师认为，玲玲和阿彬均为完全行为
能力人，对各自所做所为及后果有着清楚的判断
辨别能力，阿彬的行为仅是不符合道德，但并没
有违法，并未侵犯玲玲的性权利。事情发展到今
天，双方均有责任，对于阿彬方面此前支付的 1.5
万元，他们考虑到玲玲做引产手术，也并没有要
回。因此，他认为此案并不具备侵权的构成要
件。

法官当庭询问玲玲：“你在婚前怀孕，有没有
考虑过若无法结婚自己可能会受到伤害？”玲玲
回答说：“没有，因为当时我和他在同居，很信任
他，他的家人还叫我多吃点好要小孩，并说根据
男方这边的风俗，只有怀孕了才能结婚。”

▷调解：
男方不接受赔偿精神抚慰金

在庭审的调解阶段，法官表示，合议庭希望双
方当事人能够放下成见、相互体谅，多做换位思
考，依据法律规定妥善的处理纠纷。

玲玲答称：“出事后我没有见过阿彬本人，我
看不到他的诚意，只要阿彬能出面对我说声对不
起，我愿意将精神抚慰金降至3万元并庭后调解。”
遗憾的是，经过20分钟的休庭沟通，阿彬仍拒绝了
玲玲的要求，他的答复是：“今天无法到现场，也无
法接受3万元精神抚慰金。”

▷判决：
男方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法院认为，自然人依法享有的健康权受法律

保护，对健康权的侵害构成民事侵权，侵权责任人
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中双方在自由恋
爱期间同居，并致女方婚前受孕，此系双方自由意
志下的自我选择，但原告婚前受孕系以双方婚姻
之缔结为重要的考量基础。在双方及其家人商谈
确定婚约的过程中，对于争议应以加强沟通或其
他方式妥善处理和化解。但阿彬在明知玲玲怀孕
的情况下，径直拒绝缔结婚姻并隔绝沟通渠道，且
无任何善后措施和积极行动。

法官称，婚姻自由是相对的而非绝对，须以遵
守法律、符合社会道德和公序良俗为条件，以承担
和履行一定的义务与责任为前提。阿彬以自身行
为导致玲玲受孕，在决定不结婚后，又未能承担其
应承担的责任。对玲玲最终选择终止妊娠及由此
而引发的对健康的伤害，是具有过错及相当因果
关系的，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第一款之规定，阿彬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
责任。

就玲玲而言，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婚
前自愿与阿彬同居并自愿受孕，虽也受了对方的
影响，但同时亦未慎重考虑未婚先孕所可能带来
的不利后果。此外，虽然玲玲是基于阿彬才决定
不生育，但这毕竟是她自己的决定和自我选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之
规定，对玲玲的损失，应减轻阿彬30%的赔偿责任。

对于原告诉请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认为，
阿彬的过错及行为不仅对玲玲的身体造成一定伤
害，同时也使其精神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势必造成
一定的损害后果。故判决阿彬赔偿玲玲医药费等
损失4900余元及精神抚慰金1.2万元。

相关链接

何为人格权下的性权利

性利益是一种独立的人格利益，它是民事主
体独立享有的可支配的、完整的、可处分的、不可
侵犯的人格利益，基于此，以性利益为内容的性权
利理应作为一项独立人格权予以法律保护。作为
人格权之性权利的内容包括性自主权、性完整权、
性处分权和性维护权。社会文明需要对性权利作
出一定的限制，性权利的法律限制包括公法和私
法上的双重限制。

一些人总以为“诚信算什么？能当钱花
吗？”然而，下面案例告诉我们，任何缺乏起
码的社会诚信，任何随意失信，都将付出沉
重的代价。

服务期不讲诚信，赔偿损失没商量

谢某系某家电设备设计公司技术员，
2013 年初与公司签订了 5 年期的劳动合
同。2013 年 5 月，公司为了改善产品生产工
艺，决定从国外引进一套新型加工设备，同
时，公司支付12万元送谢某去国外接受4个
月的培训，学习新设备的使用和维修技术。
为此，公司与谢某签订了《培训协议》，约定
谢华的服务期为培训结束之日起的 5 年内，
不得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否则按每年20%
标准赔偿培训费用。2015 年 1 月初，谢某接
受另一家公司高薪聘请跳槽，公司要求谢某
按《培训协议》赔偿培训费 96000 元，谢某以
双方签订的服务期长于合同期，所以服务期
约定无效为由，予以拒绝。案经公司申请仲
裁，最终获得法律支持。

［分析警示］谢某辞职时或许认为即便
赔偿也只能按劳动合同期计算，该说法缺乏
法律依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
规定：劳动合同期满，但是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约定
的服务期尚未到期的，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
服务期满；双方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原
劳动部办公厅在《关于试用期内解除劳动合
同处理依据问题的复函》第三条指出：用人
单位出资(指有支付货币凭证的情况)对职工
进行各类技术培训，职工提出与单位解除劳
动关系的，如果试用期满，在合同期内则用
人单位可以要求劳动者支付该项培训费
用。具体支付方法是：约定服务期的，按服
务期等分出资金额，以职工已履行的服务期
限递减支付没有约定合同期的，按 5 年服务
期等分出资金额，以职工已履行的服务期限
递减支付；双方对递减计算方式已有约定
的，从其约定。据此，谢某赔偿额应该按服
务期约定计算，仲裁委支持单位的要求是有
法律依据的。

随意离开，直接损失当承担

徐小姐是一家装饰公司技术设计员。
2015 年 4 月下旬，公司与一客户签订价值约
15 万元家装合同。徐小姐负责整个装修前
期设计与现场指导。计划4个月的装修工程
刚进行一个半月时，徐小姐因与公司领导发
生矛盾引发争吵后，口头向公司提出辞职，
并当即愤然走人。事后，公司通过电话、电
子邮箱通知徐小姐务必就该装修工程的设
计图纸及后期装修计划要求等到公司予以
交接，否则后果自担。徐小姐不肯接受，一
直未予以回答。因后续装修工作无法维续，
公司最终因延迟装修，不得不赔偿客户违约
金 3 万元。后经公司申请仲裁，仲裁依法裁
决徐小姐给付家装公司3万元赔偿金。

［分析警示］《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第
二款规定：劳动者应当按照双方约定，办理
工作交接。第九十条规定：劳动者违反本法
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
定的保密义务或竞业限制，给用人单位造成
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徐小
姐辞职时，即未按法律规定提前30日通知用
人单位，也未依法办理交接手续，而是突然

“搁挑子”辞职，构成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
合同，并给所在公司造成直接损失3万元，依
法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使用假病假条，“三期”照样被辞退

曹女士所在的公司《员工手册》载明：
“员工提供虚假的个人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教育学历、健康、体检、病休证明……）属于
严重违纪行为，公司可随时解除与其之间的
劳动合同”。曹女士于 2015 年 3 月怀孕后，
在休过法律保胎假后，为继续休假，向公司
提交虚假诊断证明和门诊就诊记录骗取休
假 3 周。公司查实后，立即与曹女士解除劳
动合同。曹女士虽经劳动仲裁获得支持，但
公司不服裁决，起诉至法院后，法院经审理
认为，曹女士存在提交虚假门诊就诊记录请
假的行为，原告依据《员工手册》规定与被告
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无需向被告支
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分析警示］《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
(二)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
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虽然
曹女士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时，属于“三期”
情形，但对于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
的，其解除权不受“三期”之限制。因此，“三
期”女职工不能抱侥幸心理，一定要走正规
的请假手续，以免给用人单位合法解除劳动
关系提供理由。

杨学友

劳动者
莫为失信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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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性”要求捐款或扣工资
属于违法行为

近日，某公司员工王某称，前不久单位有个同事
的孩子患了重病，很多同事得知后自发地到医院看
望孩子，并给孩子捐款。然而公司领导在一周前开
会时通知，单位会直接从每个员工的工资里扣除100
元作为对同事孩子的捐赠款。虽然公司的做法也是
在帮助这位同事，但直接扣大家的工资还是让很多

员工感到不舒服。这种“硬性”要求捐款直接扣工资
的做法合法吗？

摊派或者变相摊派等索捐行为违背了开展慈善
活动必须遵循的自愿原则，根据《慈善法》第三十二
条规定，开展募捐活动，不得摊派或者变相摊派。典
型的摊派、变相摊派、索捐、劝捐行为包括地方政府、
企业等以文件、内部通知的形式向所属单位和员工
下达捐款指标，或按照行政职级硬性规定捐款数额，
甚至直接从工资中划扣等等。这些行为都属于违法
行为。

个人不可以公开向社会募捐
中秋节前夕，杨先生在自己的朋友圈看到了别

人转发的一则捐款信息：前不久朋友的一个亲戚因
为经济困难无法承受高额医药费，因此希望借助朋
友圈得到好心人的慈善捐助。事情被证实后杨先生
就立即给募捐发起人转了 200 元钱，然而几天后他
得知这个募捐发起人并没有及时将捐款送到当事人
手中。因此杨先生对类似捐款事件产生了质疑，个
人发起募捐合法吗？在社交平台上发起募捐合法
吗？

《慈善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不具有公开募捐资
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基于慈善目的，可以与具有公开
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由该慈善组织开展公开
募捐并管理募得款物。由此可见，个人不可以公开
向社会募捐。募捐就意味着使用别人的钱做慈善，
这个过程有可能出现侵占善款等问题。慈善组织由
于处于民政部门和社会公众的监督管理之下，募捐
及资金的使用会比较规范和透明，而其他个人或组
织由于难以受到有效监管，因此为了保证募捐资金
不被侵占，法律将可以开展募捐的对象仅限定于慈
善组织范围内。如果个人确实需要开展公开募捐，
可以与具备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由该慈
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并管理募集的款物，用于符合
条件的受益对象。

《慈善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开展公开募捐可以
采取下列方式：（一）在公共场所设置募捐箱；（二）举
办面向社会公众的义演、义赛、义卖、义展、义拍、慈
善晚会等；（三）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

发布募捐信息；（四）其他公开募捐方式。慈善组织
采取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方式开展公开募捐
的，应当在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管辖区域内进行，确有
必要在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管辖区域外进行的，应当
报其开展募捐活动所在地的县级以上政府民政部门
备案。捐赠人的捐赠行为不受地域限制。慈善组织
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的，应当在国务院民政部
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并
可以同时在其网站发布募捐信息。杨先生从朋友圈
看到的求助信息，如果在信息真实的前提下，网友寻
求捐赠救助自己的家人，属于个人求助，不属于慈善
活动，因此不受《慈善法》约束。

哪些财产可用于慈善捐赠
根据《慈善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捐赠人捐赠

的财产应当是其有权处分的合法财产，比如捡到的
手表属于失主本人，拾到者无权处分，因此不能由拾
到者捐赠。捐赠人捐赠的实物应当具有使用价值，
符合安全、卫生、环保等标准。如果对于捐赠对象没
有使用价值，则是不宜捐赠的。捐赠人捐赠本企业
产品的，应当依法承担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且符合
安全、卫生、环保等标准，捐赠企业应当对产品质量
负责。如果临近过期食品由于还处于保质期内，是
可以进行捐赠的。此外，根据《慈善法》规定，捐赠财
产包括货币、实物、房屋、有价证券、股权、知识产权
等有形和无形财产。

捐赠人不履行捐赠义务咋办
根据《慈善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捐赠人违反

捐赠协议逾期未交付捐赠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慈善组织或者其他接受捐赠的人可以要求交付；捐
赠人拒不交付的，慈善组织和其他接受捐赠的人可
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或者提起诉讼：1.捐
赠人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公开承诺
捐赠的；2.捐赠财产用于扶贫、济困、扶老、救孤、恤
病、助残、优抚，以及救助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
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害，并签订书面捐赠
协议的。 吕斌

个人能否公开向社会募捐
哪些财产可用于慈善捐赠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慈
善捐款活动，有相当一部分人确
实从这些活动中得到了救助，然
而也有一些捐款事件最终因为捐
款款项不明确甚至诈捐等问题让
很多人对慈善募捐产生了怀疑。
今年9月1日，中国首部《慈善法》
正式实施，有了《慈善法》，相信慈
善活动也会越来越规范，更加公
开透明。而对于那些有问题的募
捐活动，大家也有法可依了。

女方怀孕后男方单方面悔婚
女方以“性权利被侵犯”为由起诉获支持

一对90后恋人在经历了恋爱、同居及女方怀孕后，男方家长上
门提亲，女方家长大摆宴席，两人步入婚姻殿堂似乎指日可待。然
而，就在女方对未来婚姻生活满怀憧憬时，未婚夫却通过微信发来
一句“这个婚我不结了”，之后销声匿迹。

近日，这名因临时遭悔婚而被迫终止妊娠的女子玲玲，将男方
诉至法院，索赔损失7600余元及精神抚慰金5万元。法院公开审
理此案并当庭作出一审判决。

□周仁超


